浙江外国语学院2023年免试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简章
招生计划和专业

招生总计划20人。招生专业：英语、阿拉伯语、日语、朝鲜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网络与新媒体、汉语国际教育、国际商务。

三、报名与录取

(一)报名条件

持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以及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参加当年学测考试且符合下列条件均可报考：

英语、阿拉伯语、日语、朝鲜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网络与新媒体、汉语国际教育要求语文或英文的学测成绩达到均标成绩以上；国际商务要求数学或英文的学测成绩达到均标成绩以上。每位考生允许报考六个专业的志愿，并选择是否服从专业调剂。

考生所持证件须与考生本人信息一致，且在有效期之内。

 (二)报名方式

1.报名时间：2023年3月1日至31日（征集志愿报名时间5月21日至5月31日）。

2.报名方式：

(1)符合条件的考生请登陆“祖国大陆普通高校依据台湾地区学测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报名系统”（网址：https://www.gatzs.com.cn/z/tw/）进行报名。考生须按照要求输入个人信息，上传个人证件、电子照片、学测成绩、考生诚信承诺书等基本材料，提交成绩查验授权书及学校要求的其他报名材料。

(2)其他报名材料：《浙江外国语学院2023年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申请表》（浙江外国语学院招生网下载，打印并签名盖章)影印本、台湾地区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验考生成绩通知单影印本(含报名序号或准考证号)、中学成绩证明影印本、台胞证影印本(资料页)、台湾居民身份证影印本。以上材料确保像素清晰，以PDF格式上传报名系统，考生不需另外寄送纸质版报名材料。​

 (三)审核

学校于4月1日至5月14日期间（征集志愿于6月1日至20日期间）对考生报名资格和报名材料完成审核，包括身份审核、学历审核及学测成绩审核等，确定审核通过考生名单。

 (四)录取

学校根据学生申请专业要求科目的两门学测总分（英语、阿拉伯语、日语、朝鲜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网络与新媒体、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要求科目为语文、英文；国际商务专业要求科目为数学、英文）、学测单科成绩(英语、阿拉伯语、日语、朝鲜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网络与新媒体、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排序为语文、英文；国际商务专业排序为数学、英文)，结合综合素质情况对审核通过学生择优录取，并于5月15日前（征集志愿6月21日前）将拟录取名单上传至系统，系统于5月15日（征集志愿6月21日）统一公布拟录取名单。考生须于5月15日至19日期间（征集志愿6月21日至25日期间）登录系统查询本人录取情况，进行录取确认。逾期未确认的考生视为放弃录取资格，且不得参加征集志愿报名。考生确认后，录取通知书于7月下旬进行发放。

四、收费标准

被我校录取的台湾高中毕业生入学注册时，应按照学校规定缴纳学费和杂费，收费标准与内地学生相同。

五、入学及在校管理

1.被我校录取的学生请按照录取通知书规定的时间到学校报到，具体事宜请参考《浙江外国语学院2023级新生报到指南》。

2.新生入校后须进行入学资格审查，凡不符合报名、录取条件或弄虚作假者，将被取消入学资格。

3.台湾地区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均按我校本科学生相关规定执行。

六、奖学金制度

台湾地区学生在读期间可申请教育部及学校等各类奖助学金。

七、身体健康状况检查

身体健康状况要求：学校按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最新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有关规定执行。入学后，学校将对新生身体健康状况进行复查，对复查后发现不能进行正常学习的考生，按学籍管理规定处理。

八、学历证书及证书种类

本科学习期满，修完规定课程和学分，成绩合格者颁发浙江外国语学院本科毕业证书;达到浙江外国语学院学位授予标准者颁发浙江外国语学院学士学位证书。

九、联系方式及其他

联系地址：杭州市西湖区留和路299号    

邮    编：310023

联系部门：浙江外国语学院招生办公室

咨询电话：+86-0571-88213107

传    真：+86-0571-88219311

招生网址：​​http://zs.zisu.edu.cn​​

微信公众号：ZISUZSB

新浪微博号：浙外招生办

本章程由浙江外国语学院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本章程若有与上级有关政策和规定不一致的，以上级有关政策和规定为准。报名系统工作安排如有变动，以报名系统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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